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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提供行動不便人士到府（到院）服務申請表 

案件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申 請 人 

姓 名 
 

身 分 證 

統 一 編 號 
 

出 生 日 期 
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年 齡 ：      歲 
申請人聯絡電話   

到府到院 

服務地址 
 

申請項目 
□核對身分 

□設置、變更或註銷印鑑卡 

適宜到府  

服務時間  
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

代理人  
與申請 

人關係 
 

代 理 人 

聯絡電話 
 

收件人員 初 審 課 長 

 □符合本要點第 2點第 1款第  目申請資格。 

□不符合申請資格(本要點第 2點第 2款第  目）。 

□其它： 

 

到 府 服 務 辦 理 情 形 

申請人現場陪同人員  

關 係  

辦理情形說明： 

 

服務人員 課長 

 服務日期  

     年 月 日 

服務到達時間 

          時 分 

服務離開時間 

          時 分 

註：本要點係指「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提供行動不便人士到府（到院）服務作業要點」。 


